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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中央财经大

学等北京高校举行“首都研究生法学精英八校法律辩论邀请

赛”开赛，政法大学朱勇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笔者应

邀出席开幕式并与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叶林、董安生

两位教授共同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对北京大学辩论赛评委。以

下是作者在赛后的点评。] 一、辩论的魅力； 近段时期热播

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宣扬了一种大无畏的 “亮剑精神”：

无论面对如何强大的敌人，一个剑客都要敢于亮剑！谁说书

生百无一用？！胆识、知识与智慧就是我们的“内家真气”

，语言和文字就是我们的“利剑”。所以，今天咱们才这么

投入地把这个大教室挤得满满地来欣赏剑客们的“华山论剑

”??这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比赛，不仅仅是交流和展示

，更是一种激情、一种寻梦??寻我们心中的英雄之梦(掌声)。 

二、 辩题的特色 今天的辩题 “明星虚假广告代言需要承担法

律责任吗？”很有时代特色。前面两位教授（指同场担任评

委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林、董安生两位先

生）对此做了很好的评述，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的确，

明星代言的法律性质、明星注意义务的承担、广告代言艺术

夸张与虚拟误导的界限、广告商提醒义务（或称诱导责任）

与消费者注意义务（权利保护）的博弈，这都是需要我们很

好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辩题给了正反双方都提供了几乎平等



的逻辑空间，双方在立场选择上基本上都不吃亏。正方主张

明星虚假广告代言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既有一定的法律的支撑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受众的情感和道义支持。而反方则

宜打理性牌，以法律思维的特殊性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来展

开自己的布局。这一点，双方把握得都不错，当然也都有一

些缺憾。例如对于明星之所以成其为明星都只停留在表面的

认识。明星之为明星，其本质在于明星在媒体的作用下赢得

了公众、社会与市场的关注与认可，因而其身上凝聚着社会

公共资源，因此也要受到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和约束，也负有

更高的社会责任。 双方选手的表现可圈可点，总体感觉反方

中国政法代表队的准备要更充分一些。反方二辩思维敏捷、

语言深刻简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方四辩在最后陈辞中

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辩论技巧上，正方北京大学代表队有谦谦君子之风，有问

必答 ??大度，但也容易受制于人；反方政法大学队不够“厚

道”，回避问题、避实就虚，从论辩技巧上来说这是可取的

，但如果更加强立论的成分可能会更完美一些。 三、论辩的

艺术 作为一名曾经做过法官的职业律师，我想谈谈自己对辩

论的一些认识： 第一，生活、事业中的论辩（注意，不是辩

论）与今天赛场上的辩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吧，我

今天来之前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后来一看来的领导、叶

老师、董老师两位评委和同学们，除了反方代表队以外，都

着便装，很是轻松随意。我赶紧把西服脱下来把领带摘下来

。(笑声)中国语境下，作为律师是不太可能拥有象同学们在

今天的赛场上这样的表达自由的，现实的法庭论辩也不可能

象赛场上这样精彩与浪漫，而往往要沉重与沉闷得多、无奈



与无趣得多，也要残酷与重要得多。这是我作为职业律师必

须提醒大家的。 第二，论辩的优劣，不在于语言与形式的华

美。过于注重形式有时会伤害论辩的内容，比如前面叶林老

师也提到反方政法大学代表队一上来的介绍训练有素，但给

人很突兀的感觉，而且我个人觉得除了一些华美的表达让人

一时不适之外，传递的信息只有辩手的姓名，专业、年级都

不知道。另外，双方辩手都有一个中国人传统的习惯，说话

爱 “穿衣戴帽”，站起来先说“感谢对方辩友的精彩发言，

给我们很大启发，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废话！没

有不同看法还辩论什么？这一下，几十秒就过去了。(笑声)

所以，我个人主张以朴素的语言直切主题是非常重要的。特

别是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人物是没有时间和耐心听你废话的

。 第三，论辩的优劣，不在于表达的急切与多言，更不在于

强辞夺理。双方选手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求快。

诚然，辩论需要一定的语速以尽可能多地传递有效信息。但

从表达效果而言，则是当快则快，当慢则必须从容不迫，有

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你所需要强调的内容一字一字地钉进受众

的脑海。(掌声)这都是需要注意的。我注意到咱们有的女选

手很漂亮，但说起话来特别着急，脸上神情也很咄咄逼人，

如果换种风格也许会让人舒服得多哟。所以，别着急。 第四

，论辩的优劣不仅仅在于语言，而在于综合的气势、修养、

风度给受众的影响。谈到这，我要说我很不同意叶林老师刚

才的一个观点－－大家知道，叶林老师名气大，我PK他有利

于提高我的人气嘛。(笑声)他说对方表现好的时候，咱们不

要给他鼓掌，凭什么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对于对手好

的表现大度真诚地表示赞美，可以显示出我们的气度，这是



很能讨好得分处呢。这种心态要发自内心，一种宽容大度，

一种真诚合作－－论辩不是你死我活，而在于展示一种语言

魅力与人生智慧，对一个话题进行有益的思辨与探讨。 最后

，我想谈谈法庭辩论好坏的评判标准问题。 法庭辩论理应是

实现公平正义的看得见的方式。所以，把本应输的官司颠倒

黑白、丧尽天良地打赢了，绝不是好的论辩。当然，把本应

打赢的官司打输了更不是什么好律师。(掌声)我个人觉得，

好的法庭辩论，好的律师，就是在大家都有理的时候，能通

过你的努力为当事人赢得更多的利益；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

谁有理的时候，你的论辩得到大家的信服；就是在对方可能

比你更有理的时候，你的努力使客户的观点和利益得到更大

的保护。所以，我个人认为好的法庭论辩应该有以下两个基

本标准： 第一个标准，在于善于将劣势化为优势与胜势，在

于以合乎规则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正义。辩论与演讲是一项综

合素质的展示，所以我们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人格、修养与魅

力。 第二个标准，在于有效地说服法官。律师的论辩，最终

要通过法官和法院的裁决得以确认。所以，律师论辩的最高

标准，应该是通过证据展示，通过法理阐释，通过法庭辩论

，有效地帮助法官进行心证并进而有效地影响法官决策。当

然，在你无法说服法官的时候，你可以努力说服当事人，让

他觉得即使输了官司也没有白请你这个律师；如果你无法说

服你的当事人，那就再试着说服旁听群众与媒体，也许会有

其他的收获。 最后提醒一点：律师 “能说”不如“会道”，

语言的得体要远胜语言的“精彩”与华美。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样一个事实：法庭上喋喋不休的律师，一定是要败诉的家

伙。 对于这样一场激烈的比赛进行评判是件困难的事情，评



委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辩论了一下 －－当然要温

和得多－－在评议的时候，然后得到了一致意见。特别在评

判本场最佳时，我们很为难，最后按照“女士优先”的国际

惯例才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现在，我受其他两位评委老师

委托，将我们的评判结果交给主席。 谢谢大家！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